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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標準作業程序 
 

壹、目的： 

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取得信託財產後，依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實施管理或處分。 

貳、摘要：無 

參、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土地法 

二、信託法 

  三、土地登記規則 

  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五、農業發展條例 

  六、國民住宅條例 

  七、遺產及贈與稅法 

  八、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  

肆、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及份數： 

一、登記申請書 

  二、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或遺囑 

  三、權利書狀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義務人印鑑證明 

  六、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伍、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略 

陸、名詞定義：略 

柒、其他：略 

捌、作業內容 

一、流程圖：如後附。 

二、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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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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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登記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表單、附件 作 業 期 限 

1.申請、收

件 

 

 

 

 

 

 

 

 

 

 

 

壹、 申請人檢附登記申請書、信託

（內容變更）契約書及其他應附

文件等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貳、 收件人員核對申請人身分，如委

託他人辦理者，應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核對代理人

身分。 

參、 依接受申請之先後次序分別收

件及配件。 

肆、 收件後於申請書加蓋收件號

數、收件年月日及收件人員章，

另將收件收據交由申請人收執。 

伍、 申請人如需要登記後登記謄本

時，得填具登記謄本申請書附案

辦理，收件人員應於謄本申請書

填寫收件號，並於登記申請書上

加蓋隨案謄本戳記。 

一、登記申

請書。 

二、信託（內

容變更）契

約 書 或 遺

囑。 

三、權利書

狀。 

四、申請人

身分證明文

件。 

五、義務人

印鑑證明。 

六、其他由

中央地政機

關規定應提

出之證明文

件。 

四天 

2.計費 壹、 依法核算登記費、書狀費。 

貳、 依核計規費額，由電腦列印繳費

聯單，並於申請書計費各欄分別

填寫金額等，加蓋計費員章。 

  

3.收費 申請人憑據繳款後發給收據。   

4.審查 壹、 核對地籍資料 

核對不動產標示及權屬是否相

符、他項權利設定情形，以及有

無查封、預告、假扣押、假處分、

破產或其他禁止處分登記之情

事。 

貳、 審查 

一、查對登記申請書附繳證件欄   

  



更新日期 106.7.1 

（民）溪登記 01013-流程說明-2/5 

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表單、附件 作 業 期 限 

    填寫證件名稱與件數是否相 

    符。 

二、案件審核相符，初審人員應於   

    登記申請書初審欄簽註意 

    見、加蓋職名章及簽註時間， 

    另於土地登記系統查詢子系 

    統中審查作業之收件處理項 

    下輸入『移送複審』。 

三、登記案件由複審核定准登，如     

    有未符，應將申請案件退還初 

    審人員通知補正或駁回。複核 

    無誤時，應於申請書複審欄蓋 

    職名章，及於核定欄加蓋代為 

    決行章並簽名及簽註時間，由 

    複審人員於土地登記系統查 

    詢子系統中審查作業之收件 

    處理項下輸入『准登』。 

四、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核住址、  

    姓名已有變更或建物門牌因 

    行政區域或街道門牌調整（整 

    編）而異動時，應依案附戶籍 

    資料或門牌整編證明所載，另 

    加收子號，逕為辦理住址變 

    更、更名或門牌整編登記。 

五、前項逕為變更登記，審查人員  

    應於申請書初審欄簽註意 

    見、加蓋職名章並於核定欄加   

    蓋代為決行章並簽名及簽註 

    時間，另於土地登記系統查詢 

    子系統中審查作業之收件處  

    理項下輸入『准登』。 

4.1補正 

4.2補正 

壹、 經審查如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五

十六條規定情事者，應以書面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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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表單、附件 作 業 期 限 

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通知補正，並

於補正作業系統中列印補正通

知書稿後，於初審欄加蓋職名章

及簽註時間。 

貳、 由複審複核補正通知書稿，並於

複審欄加蓋職名章及簽註時間。 

參、 由課長核定補正通知書稿，於核

定欄加蓋代為決行章並簽名及

簽註時間。 

肆、 補正通知書稿，經核定後交專人

列印二份補正通知書，一份留存

登記機關裝釘成冊，以備查考，

另一份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通

知書稿附案辦理。 

伍、 申請人補正時，應於附案之補正

通知書稿簽章並註明補正時間。 

陸、 能即時補正之案件得以電話通

知補正，通知後如未依約前來補

正者，應即改以書面通知。 

4.4駁回 壹、 如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之情事者，應以書面

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其申

請，並於駁回作業系統中列印駁

回通知書稿後，於初審欄加蓋職

名章及簽註時間。如屬同條第一

項第四款情事者授權初審核

定，於核定欄加蓋代為決行章並

簽名及簽註時間。 

貳、 由複審、課長複核駁回通知書

稿，並於複審欄加蓋職名章及簽

註時間。 

參、 由主任核定駁回通知書稿，於核

定欄簽名及簽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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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表單、附件 作 業 期 限 

肆、 駁回通知書稿，經核定後交專人

列印二份通知書，一份留存登記

機關裝釘成冊，以備查考，另一

份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於重新

收件時附案辦理，通知書稿送歸

檔人員歸檔。 

伍、 駁回案件得視案情需要複印文

件歸檔。 

 

5.登錄 壹、 登錄人員依登記案件核定結

果，將應登記事項逐項登錄。 

貳、 登錄完畢，應於申請書登簿欄蓋

登錄人員章，並簽註時間。 

參、 登記案件移送校對人員。 

  

6.校對 校對人員依登記案件與電腦檔案逐項

校對，若校對有誤，應再移送登錄人員

重新登錄，校對無誤時，進行校對確認

作業，校對人員俟登記案件完成異動作

業後，應於申請書校簿欄蓋校 

對人員章並簽註時間。 

  

7.列印書狀 校對完畢後，應即列印書狀，並於申請

書繕狀欄蓋章及簽註時間。 

  

8.地價異動 登記案件辦理地價登錄、校對無誤後，

應於申請書地價冊欄蓋章及簽註時

間。經 

  

9.書狀用

印、結案 

壹、 權利書狀經校對無誤後，書狀用

印人員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

十五條規定加蓋機關印信及主

任職銜簽字章，並於申請書書狀

用印欄加蓋承辦人員章並簽註

時間。 

貳、 完成登記之案件，應於登記案管

系統中結案子系統內作「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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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步 驟 說 明 表單、附件 作 業 期 限 

處理。 

10.發狀還

件 

壹、 發狀人員接到用印完畢書狀及

申請書，應於申請書交付發狀欄

蓋章及簽註時間。 

貳、 登記完畢須發還之文件，應加蓋

登記完畢驗訖章。 

參、 領件時，由領取人於申請書領件

欄或登記收件簿領件欄蓋章及

簽註時間。 

  

11.異動歸

檔 

壹、 案件由檔案室歸檔人員依結案

順序逐件點收，並於案件移交簿

及申請書歸檔欄加蓋歸檔人員

章及簽註時間。 

貳、 登記申請書依收件號次序裝釘

成冊，封面標明收件起訖月日、

字號、冊數，置檔案室集中管

理。 

參、 歸檔案件應加蓋騎縫章及權狀

註銷章。 

肆、 辦理地籍統計。 

伍、 列印地籍異動通知書，通知稅捐

稽徵機關。 

陸、 登記完竣，應影印契約書或遺

囑，裝訂成信託專簿。 

  

 


